
普宁市2015年财政转移支付执行情况的说明
一、2015年普宁市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509046万元，比2014年执行数395840万元增加113206万元，增长28.60%；具体情况为：

1、返还性收入25915万元，比2014年执行数21477万元增加4438万元，增长20.66%。

2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65837万元，比2014年执行数291102万元增加74735万元，增长56.67%。

3、专项转移性支付收入117294万元，比2014年执行数83261万元增加34033万元，增长40.86%。

二、2015年普宁市上解上级支出8653万元，比2014年执行数7946万元增加707万元，增长8.90%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6091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2562万元。

三、普宁市系县级市，2015年把下级25个乡镇（街道）作为部门预算单位处理，对下级25个乡镇（街道）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也相应列为支出进行处理。


